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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生口

第 1558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CJJ

27-⒛ 12,自 2013年 5月 1日起实施。其中,第 2.0.4、 2。 0.8、

3.4.1、 3。 4.6、 4.6.2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 《城

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zO05同 时废止。

本标准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年 12月 24日



口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⒛09年工程建设标准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E2009]88号 )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2.基本规定 ;3。 环境

卫生公共设施;4.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调整了原标准的适用范

围;2.修订了环境卫生车辆专用通道、储粪池、化粪池、车辆
清洗站等内容;3.增加了垃圾处理技术的选用原则、垃圾处理
设施的用地指标等内容 ;4.其他垃圾处理设施中增加了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的内容 ;5。 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修订了原

标准执行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 ,由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上海市环境工程设

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345弄 11

号;邮政编码 :⒛ 0232)。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

武汉市环境卫生科学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张 益 吴冰思 万云峰 冯 蒂
吴文伟 韩振华 昝文安 余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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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 本 规 定

2.0.1 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城乡规划,坚持布局合理、

卫生适用、节能环保、便于管理的原则,应有利于环境卫生作业

和对环境污染的控制。

2.0.2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应与生活废物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相适应。

2.0.3 环境卫生设施应统一规划和设置 ,其规模与形式应根据
生活废物产量、收集方式和处理工艺等确定。

2.0.4 城乡新区开发与旧区改造时,环境卫生设施必须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期交付。

2.0.5 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宜考虑区域共享、城乡共享,实现

设施的优化配置。

2.0.6 环境卫生设施必须具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生活废

物收集、运输和处置功能。

2.0.7 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应列人城乡建设计划。

2.0.8 替代环境卫生设施未交付前 ,不得停止使用或拆除原有

的环境卫生设施。



3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3.1一 般 规 定

3.1。 1 居住区、商业文化街、城镇道路以及商场、集贸市场、
影剧院、体育场 (馆 )、 车站、客运码头、大型公共绿地等场所

附近及其他公众活动频繁处,应设置垃圾收集点、废物箱、公共
厕所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设置应方便居民

使用,不应影响市容观瞻。
3.1.2 生活废物中的有害垃圾应使用可封闭容器,单独收集、
运输和处理,其相关容器、设备应具有标志,标志的图案和色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的

规定。

3.2废 物 箱

3.2.1 道路两侧或路口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广
场、社会停车场等的出人口附近应设置废物箱。废物箱应卫生、

耐用、美观,并应能防雨、抗老化、防腐、阻燃。
3.2.2 废物箱应有明显标识并易于识别。
3.2.3 城市道路两侧的废物箱的设置间隔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商业、金融业街道 :∞m~100m;
2 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 :100m~zOOm;
3 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⒛0m~400m。
3.2.4 镇 (乡 )建成区的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
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的出人口附近等应设置废物箱。

3.2.5 镇 (乡 )建成区道路两侧设置废物箱间隔宜符合本章第
3.2.3条的规定 ,并应乘以 1.2~1.5的调整系数计算。
3.2.6广场应按每 300mz~1000∥ 设置一处。



3.3 垃圾收集点

3.3.1 垃圾收集点的位置应固定 ,其标志应清晰、规范、便于

识别。

3.3.2 城市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m,镇 (乡 )建

成区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100m,村庄垃圾收集点的

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zO0m。

3.3.3 垃圾容器的容量和数量应按使用人口、各类垃圾日排出

量、种类和收集频率计算。垃圾存放的总容纳量应满足使用需

要,垃圾不得溢出而影响环境。垃圾日排出量及垃圾容器设置数

量的计算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3.3.4 垃圾容器间设置应规范,宜设有给排水和通风设施。混

合收集垃圾容器间占地面积不宜小于 5∥ ,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

占地面积不宜小于 10m2。

3.4公 共 厕 所

3.4.1 城镇中居住区内部公共活动区、城镇商业街、文化街、港

口客运站、汽车客运站、机场、轨道交通车站、公交首末站、文体

设施、市场、展览馆、开放式公园、旅游景点等人流聚集的公共场

所,必须设置配套公共厕所,并应满足流动人群如厕需求。

3.4.2 公共厕所设置密度宜符合表 3.4.2的规定。

表 3.4.2 公共厕所设置密度指标

城市用地类别
设置密度

(座/k∥ )
备  注

居住用地 (R) 3^ˇ 5
旧城区宜取密度指标的高限,新区宜取中、
低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A)、 商
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钅~1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中 的文化
设施用地 (A2)、 体育用地 (A4)、 医疗卫生

用地 (A5),以 及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中的商业设施用地 (Bl〉 、娱乐康体用地
(B3)等人流量大的区域取密度指标的高限 ;
其他人流稀疏区域宜取低限



续表 3.4.2

城市用地类别
设置密度

(座/W) 备  注

交 通 设 施 用 地

(s)、 绿地 (G)
5^ˇ 6

交通设施用地 (s,中 的综合交通枢纽用地
(S3〉、公共交通没施用地 (⒏ D、 社会停车

场用地 (⒐2)以及绿地 (G)中 的公园用地
(GD、 广场用地 (G3)的公共厕所设置以当
地公共设施的布局情况而定

工业用地 (M)、

仓储用地 (W)、 公

用设施用地 (U)

l-2

注:1 城市用地类别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的 规定。

2 公共厕所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和等级根据现场用地情况、人流量和区域重
要性确定。

3 交通设施用地指标不含城市道路用地 (S1)和轨道交通线路用地 (⒏ )。

3.4.3 公共厕所设置间距宜符合表 3.4.3的规定。

表3.4.3 公共厕所设置间距指标

类别 设置位置 设置间距 各  注

城市

城市

道路

商业性路段 <400m设 1座 步行〈5knl//h)3tnln内进
人厕所

生活性路段
仞0m~600m设
l座

步行 (5km/b〉 4min内进
人厕所

交通性路段
600m~12o0m设
l座

宜设置在人群停留聚
集处

城市休

憩场所

开放式公园
(公共绿地)

≥2hn2应设置
数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公园设计规范》qJ娴
的相关规定

城市广场
<200m服 务半径
设 1座

城市广场至少应设置 1

座公共厕所 ,厕位数应满
足广场平时人流量需求 ;
最大人流量时可设置活动
式公共厕所应急

其 他 休 憩
场所

600m~800m服 务
半径设 l座

主要是旅游景区等



续表 3.4.3

类别 没置位置 设置间距 备  注

镇 (乡 )

建成区
400m~500m 设

1座
可参照城市相关规定

有公 共 活 动 区 的

村应
每个村庄设 1座

注:1 公共厕所沿城镇道路设置的,应根据道路性质选择公共厕所设置密度 :

① 商业性路段:沿街的商业型建筑物占街道上建筑物总量的 50%以上 ;

② 生活性道路 :沿街的商业型建筑物占衔道上建筑物总量的 15%~50%;

③ 交通性道路:沿衔商业型建筑物在 15%以下。

2 路边公共厕所宜与加油站、停车场等设施合建。

3.4.4 城镇公共厕所分为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社会对外开

放公共厕所、环卫公共厕所。配套公共厕所建设中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应采用改建现有公共厕所、内部厕所对外开放、另建公共

厕所等措施。

1 各类公共场所未建设为室外人群服务的配套公共厕所的 ;
2 原有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规模不能满足室外人群如厕

需求的 ;

3 已建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设施设备配置不能满足国家
现行标准要求的。

3.4.5 城镇新建、改建区域的公共厕所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qJ14的有关规

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公共厕所建筑形式应以固定式公共厕所为主、活动式公

共厕所为辅 ;公共厕所建设形式应以附属式公共厕所为主、独立

式公共厕所为辅。

2 大中型商场、餐饮场所、娱乐场所及其他公共建筑内的
厕所 ,繁华道路及人流量较高地区单位内的厕所 ,应 向路人

开放。

3 附属式公共厕所宜设在建筑物底层或外部场地 ,应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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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出人田及管理室。

4 公共厕所均应设置公共厕所标志及相应的指引标志,并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125的 相
关规定。

5 公共厕所内部应窆气流通、光线充足、沟通路平;应有
防臭、防蛆、防蝇、防鼠等技术措施。
3.4.6 公共厕所的粪便严禁直接排入雨水管、河道或水沟内。
3· 4· 7 有污水管网的地区,公共厕所的粪便宜排人污水管网 ;
无污水管网的地区,公共厕所粪便应排人化粪池。



4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4.1一 般 规 定

4.1.1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应根据安全、环保、经济的原则选址 ,

并应设置在交通运输方便、市政条仵较好并对周边居民影响较小

的地区;生活垃圾及其他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宜位于城市规划建

成区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及城市水系的下游,并应符合城

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4.1.2 垃圾处理设施等应按其相应的适用条件,遵循因地制宜、

技术可行、设备可靠、综合利用的原则 ,合理选择卫生填埋、焚

烧、堆肥等单一工艺或组合工艺的规划布局。垃圾处理设施技术

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拥有相应土地资源且具有较好的污染控制条件的地

区,可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2 当生活垃圾热值大于 5000kJ/kg彐.卫生填埋场选址困难

时宜设置焚烧处理设施。

3 对于进行分类回收可降解有机垃圾的地区,且易生物降

解的有机物含量大于 70%时 ,可采用适宜的生物处理技术 ;对

于生活垃圾混合收集的地区,应审慎采用生物处理技术。

4.1.3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应按分类收集、综合处理和利用的要

求合理布置。

4.1.4 垃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卫生填埋设施、焚烧处理设施、堆肥处理设施、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10m并沿周边布置。

2粪 便处理厂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5m并 沿周边
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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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垃圾收集站

4.2.1 垃圾收集站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封闭的居住小区内,宜设置收集站。
2 居住小区或村庄超过 5000人时,应设置收集站。
3 居住小区少于 5000人时,可与相邻区域联合设置收

集站。

4镇 (乡 )建成区垃圾 日产量超过 衽t/d时 ,宜设置收
集站。

4.2.2 收集站的服务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人力收集 ,服务半径宜为 0.砝km以内,最大不宜超
过 1km。

2 采用小型机动车收集,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2km。
4.2.3 收集站的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内规划人口数预测的垃圾
产生高峰月的平均日产生量确定。

4.2.4 收集站宜设置在服务区域内市政设施较完善、方便环卫
车辆安全作业的地方。

4.2.5 垃圾收集站应密闭且设置给排水设施 ,并应有除臭措施。
现有敞开式收集站应逐步改造为密闭式收集站。

4.2.6 垃圾收集站的设各配置应根据其规模、垃圾车厢容积及
日运输车次来确定。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80m2。

4.2.7 垃圾收集站的布置应满足作业要求并与周边环境协调 ,
外围宜设置绿化隔离带。

4.3 垃圾转运站

4.3.1 垃圾转运站的设计日转运能力,可按规模划分为大、中、
小型三大类 ,和 I、 Ⅱ、Ⅲ、Ⅳ、Ⅴ五小类。
4.3.2 当垃圾运输距离超过经济运距且运输量较大时,宜设置
垃圾转运站。垃圾转运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服务范围内垃圾运输平均距离超过 10km,宜设置垃圾



转运站;平均距离超过 20km时 ,宜设置大、中型转运站。
2 镇 (乡 )宜设置转运站。
3 采用小型转运站转运的城镇区域宜按每 2km2~3km2设

置一座小型转运站。

4 垃圾转运站的用地指标应根据日转运量确定 ,并应符合
表砝.3.2的规定。

表4.3.2 垃圾转运站用地标准

注:1 表内用地面积不包括垃圾分类和堆放作业用地。
2 与站外相邻建筑间隔自转运站边界起计算。

3 转运作业功能区指垃圾收集车回转、垃圾压缩装箱、转运车牵箱及转运车

回转等功能区域。

1 以上规模类型Ⅱ、Ⅲ、Ⅳ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I类含下限值。

4.3.3 垃圾转运站外形应美观,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应采

用先进设各,作业时应能实现封闭、减容、压缩。飘尘、噪声、

臭气、排水等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4.3.4 大、中型垃圾转运站内应设置垃圾称重计量系统和监控

系统 ,小型转运站可设置垃圾称重计量系统和监控系统。

4.4 垃圾、粪便码头

4.4.1 垃圾、粪便码头应设置供卸料、停泊、吊档的岸线和陆

上作业区。陆上作业区包括装卸车道、计量装置、大型装卸机

械、仓储、管理等用地。

Io

类型
设计转运量

(t/d)

用地面积

(m2)

与站外相

邻建筑

间距 (m)

转运作业

功能区退

界距离 (m)

绿地率

(%)

大型

I类 1000冖 3̌000 ≤≤20000 ≥30 彡≥5

z0ˉ 3̌0
Ⅱ类 r150冖 1̌000 10000-ˇ 15000 p/⒛

彡≥5

中型 Ⅲ类 150^ˇ 450 4000冖 1̌0000 ≥15 彡≥5

小型
Ⅳ类 50^ˇ 150 1000^ˇ 4000 ≥ 10 ≥ 3

V类 ≤ 50 800^ˇ 1000 p~8



4.4.2 码头泊位长度应满足船舶安全靠离、系缆和装卸作业的
要求,码头泊位长度应根据不同布置形式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独立布置的单个泊位 (图 4.4。 ⒉1)的泊位长度应按下
式计算 :

Lb=L+2'
式中:Lb——泊位长度 (m);

L——设计船型长度 (m);

J——泊位富裕长度 (m)。

码头前沿线

ˉ

(4。 4.2-l)

(图 4.4。 ⒉2)的

(4.4.2-2)

(4.4.2-3)

图 4,4,2△ 单个泊位长度

2 在同一码头前沿线连续布置多个泊位
洎位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

Lbl=L+l。 5d
Lv=L-←

'
式中:L"——端部泊位长度 (m);

L匣——中间泊位长度 (m);

L——设计船型长度 (m);

J——泊位富裕长度 (m)。

饔笑≡∶∶∶∶∶∶!!~  <〈 1`Ⅱ )

图4.4.2乇 多个泊位长度
3 有移档作业或吊档作业的泊位长度 (图 4.4.2-3):

Lb=Ly+1.5d      (4.4.2-4)
式中:Lb——泊位长度 (m);



Ly一船舶移动所需的水域长度 (m),移档作业时取
1.5倍~1.6倍设计船型长度 (L),吊档作业时取

2倍设计船型长度 ;

J——泊位富裕长度 (m)。

趸船    (r      D

(bl吊档作业泊位长度

趸船

(a,移档作业泊位长度

图4.4.⒉3 移档吊档泊位长度

4.4.3 垃圾粪便码头泊位富裕长度取值应符合表 4.4.3的规定。

注:相邻两泊位船型不同时,d值应按较大船型选取。

4.4.4 垃圾、粪便码头所需陆上面积每米岸线不应少于 15m2。

在有条件的码头,应预留改建为集装箱专业码头的用地。码头应

有防尘、防臭、防垃圾、粪便、污水散落下河
(海 )设施,粪便

码头应建造封闭式防渗储粪池。

4.5 水域保洁及垃圾收集设施

4.5.1 根据河道走向、水流变化规律 ,宜在水面垃圾易聚集处

设置水面垃圾拦截设施。除拦截库区外,拦截设施应采取遮盖措

施 ,避免垃圾暴露影响周边环境。

4。 5.2 打捞的垃圾可通过设置水域保洁管理站或水域垃圾上岸点

驳运。水域垃圾上岸点宜结合转运站设置,应配备垃圾收集容器及

Ι2

表 4.4.3 垃圾粪便码头泊位富裕长度

设计船型长度 L(m) L≤ 40 40<L≤ 85

富裕长度 d

(m)

直立式码头 5 8^ˇ 10

斜坡码头或浮码头 8 9⌒ 1̌5



滤水设施。水域垃圾上岸点应有专人管理,负责日常保洁和维护。

4.5.3 在城市规划区内,水域保洁管理站应按河道分段设置 ,

宜按每 12km~16km河道长度设置一座。水域保洁管理站应有

满足水域保洁打捞垃圾上岸转运、保洁及监察船舶停靠、水域保

洁监管办公及保洁工人休息等功能所需的岸线和陆上用地。水域

保洁管理站使用岸线每处不宜小于 50m,陆上实际用地面积不宜

少于 gO0m2。

4.6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4.6.1 卫生填埋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卫生填埋设施污染源距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区域
应大于 0.5km。

2 卫生填埋设施使用年限不应小于 10年 ,库容利用系数不
应小于 8m3/m2。

4.6.2 卫生填埋设施应位于地质情况较为稳定、取土条件方便、

具备运输条件、人口密度低、土地及地下水利用价值低的地区 ,

不得设置在水源保护区、地下蕴矿区内。

4.6.3 焚烧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焚烧处理设施污染源距离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 0.3km。
2 焚烧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采用 (sO~⒛⑴ 彳 /(t· Φ。
4.6.4 堆肥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堆肥处理设施污染源距离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 0.5km。
2 堆肥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采用 (甾~300)耐 /(t· 0。

4.7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

4.7.1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餐厨垃圾应进行源头单独分类收集、密闭运输 ,餐厨垃
圾总产生量大于 50t//d的地区宜建设集中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2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宜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合建。
3集 中餐厨垃圾处理设施污染源距居民点等区域应大

】3



于 0.5km。

4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应根据不同工艺合理确
定,宜采用 (85~300)mz/(t· ω。
4.7.2 大件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大、中城市宜设置区域性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2 大件垃圾处理设施宜与其他环境卫生工程设施合建。
3 大件垃圾储存场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储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的有关规定。

4.7.3 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和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污染源距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
区域应大于 0.5km,转运调配设施可参照执行。

2 建筑垃圾处理设施使用年限不应小于 10年 ,库容利用系
数不宜小于 8m3/m2。 转运调配设施堆放高度不宜超过周围地坪

3m,并应保证堆体稳定和周边设施安全。
4.7.4 粪便处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粪便应逐步纳人城市污水管网,统一处理。在城市污水
管网不健全地区,未纳管粪便应由粪便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或纳

入污水厂。

2 粪便处理设施规模不宜小于 sOt/d。
3 粪便处理设施应优先选择在污水处理厂或主干管网、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用地范围内或附近。

4 粪便处理设施用地指标应根据处理量、处理工艺确定 ,
并应符合表 4.7.4的规定。

表4.7.4 粪便处理设施用地指标

处理方式
厌氧消化

(nl9/t)

絮凝脱水

〈m2/t)

固液分离预处理

(m2/t)

用地指标 20^ˇ 25 12~15 6~10

Ι亻



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5.1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5.1。 1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应按当地环境卫生管理体系 (镇、街
道)的划分进行设置,其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应按行政区划范围
和服务人口确定。

5.1.2 城镇基层环境卫生机构宜与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垃圾

转运站合建。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的用地指标应按表 5.1.2确定。

表 5.1.2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用地指标

用地规模 (m2/万人) 建筑面积 (耐 /万人)

190^ˇ 470 160冖 2̌40

注:l 表中 “万人指标”中的 “万人”,系指居住地区的人口数量。
2 用地面积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大的取下限,人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3 表内用地面积不包括环境卫生停车场、垃圾转运站用地。

5.1.3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应设有管理及就餐场所等。

5.2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

5.2.1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宜设置在服务区范围内,应避开人
口稠密和交通繁忙区域。

5.2.2 场内设施宜包括管理用房、修理工棚、清洗设施。

5.2.3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可按表 5.2.3计算,环境卫生

车辆数可按 2.5辆/万人估算。

表 5.2.3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指标

车辆类型 停车场用地面积指标 (m2/辆 )

微型

小型

大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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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

5.3.1 在露天、流动作业的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工作区域

内,应设置工人作息场所。

5.3.2 工人作息场所宜与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环境卫生

车辆停车场、独立式公共厕所合建。工人作息场所的设置数量和

面积,宜根据清扫保洁服务半径和环境卫生工人数量确定。作息

场所设置指标应符合表 5.3.2的规定。

表 5.3.2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设置指标

注:l 表中 km系指环卫工人的清扫保洁服务半径。

2 设置数量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大的取下限,人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5.4 洒水 (冲洗)车供水器

5.4.1 洒水车和冲洗道路专用车辆的给水 ,可利用市政给水管

网及地表水、地下水、中水作为水源,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的
规定。

5.4.2 供水器可利用消防栓等其他城镇供水设施资源。

5.4.3 供水器的间隔应根据道路宽度和专用车辆吨位确定。供

水器宜设置在次干道和支路上 ,间距不宜大于 1500m。

作息场所设置数

(座/km)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平均占有建筑面积

(m2/人 )

每处空地面积

〈m2)

l/0.5-1.5 2^ˇ 4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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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垃圾日排出量及垃圾
容器设置数量计算方法

A。 0.1 垃圾容器收集范围内的垃圾日排出重量应按下式计算 :

Q=AlA2℃          (A.0。 D
式中:← 垃圾日排出重量 (t/d);
Al——垃圾日排出重量不均匀系数 A1=1.1~1.5;

A2——居住人口变动系数 A2=1.o2~1.∞ ;

R——收集范围内规划人口数量 (人 );

C——预测的人均垃圾日排出重量 Et/(人 ·d)]。

Λ0.2 垃圾容器收集范围内的垃圾日排出体积应按下式计算 :

⒕κ=晶  α⒍㈧
V皿x=豹 'a收      (A。 0.2-2)

式中:叽 。̌——垃圾平均日排出体积 (m3/d);

A3——垃圾密度变动系数 A3=0.7~0.9;

Dave——垃圾平均密度 (t/m3);

Κ——垃圾高峰时日排出体积的变动系数,Κ=l.5~1.8;

Vmx——垃圾高峰时日排出最大体积 (m3/d)。

A。 0.3 收集点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

凡Ⅱ 卦 `    (A· 0· ⒊D

嘛 =;黔 4  “·⒍⑺

式中:Naˇe—
—平均所需设置的垃圾容器数量 ;

E——单只垃圾容器的容积 (m3/只 );

B——垃圾容器填充系数,B=0.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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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O表 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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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qJ27~zO12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⒛12年 12月 24日 以第 1558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 ⒛05的

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

学研究院,参编单位是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武汉市
环境卫生科学设计研究院、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所。主

要起草人是 :张益、秦峰、吴冰思、冯蒂、吴文伟、冯其林、张

范、张艳、罗毅、昝文安、朱炳诚。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环卫设施设置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和借鉴了有关现行国家
和行业标准,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调整了原标准的适用
范围;2.修订了环境卫生车辆专用通道、储粪池、化粪池、车
辆清洗站等内容 ;3。 增加了垃圾处理技术的选用原则、垃圾处

理设施的用地指标等内容 ;4。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中增加了餐厨

垃圾处理设施的内容;5.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修订了
原标准执行进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为方便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

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进行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

握条文内容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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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刂

1.0.1 本条款说明了本标准编制的指导思想,强调了环卫设施

的必要性和目的性。

1.0.2 为加强农村地区环境卫生管理,将适用范围从城镇扩大
至农村地区。本标准中涉及的范围概念有城乡、城市、城镇、镇
(乡 )、 镇 (乡 )建成区、农村、村庄等。其中城乡包括城市和镇
(乡 );镇 (乡 )包括镇 (乡 )建成区和农村;城镇包括城市和镇
(乡 )建成区;农村的村民聚集区为村庄。
1,0,3 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应执行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

勿



2基 本 规 定

2.0.1 该标准适用于城乡规划 ,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

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应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 ;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环

境卫生设施的设置不仅要与城市、村镇总体规划相协调,尤其是

要与城市详细规划以及村镇建设规划相协调,以便于落实环境卫

生设施用地。

2.0.2 规定了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时应考虑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系统性,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保证。参照国家现行标准 《市容环境卫生

术语标准》CJJ/T65,生 活废物指人类在生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

废物 ,而生活垃圾是指人类在生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垃圾 ,是生

活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2.0.3 规定了各种环境卫生设施应统一进行规划和设置,并要
因地制宜。

2.0.4 在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过程中,环境卫生设施设置必须

与主体工程进度保持一致。

2.0.5 规定了区域性规划和垃圾处理设施资源共享的重要性。

2.0.6 规定垃圾处理设施设置中必须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能力。                   .
2.0.7 为确保项目实施 ,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应列人城乡建设

计划。

2.0.8 本条是为了限制旧城改造中,被改建、拆除的环境卫生

设施还建不到位的现象,明确了在替代环境卫生设施未交付前不

得停止使用或拆除原有的环境卫生设施。



3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3.1一 般 规 定

3.1.1 本条规定了设置环境卫生公共设施重点应考虑的场所。

杏次修订将
“
应设置垃圾收集容器或垃圾收集容器间、公共厕所

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
调整为
“
应设置废物箱、垃圾收集点、公

共厕所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以与本章中提到的各类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名称统一。

3.1.2 本标准中生活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其他
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大件垃圾、建筑垃圾和粪便。由于有害垃圾

收集涉及 3.2、 3.3节 ,故将有害垃圾内容调整至本节。在原标
准执行中各地管理部门反映有害垃圾相关内容作为强制性条文难

以执行,故本次修订将其调整为非强制性条文。

3.2 废 物 箱

3.2.1 废物箱俗称果皮箱,是设置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等处
一种特殊的垃圾收集点。其设置主要为解决流动人员的废弃物 ,

设在路旁便于丢弃,同样由于设在路旁,其造型美观、风格与周
围环境协调就很重要。

3.2.2 公共场所的废物箱,由于其接纳的垃圾的成分不同于居
民生活垃圾,因而其分类方式也不同于居住区的分类方式,应根
据所在场所的流动人员的活动特征,有针对性地设置分类收集废
物箱,并有明显易懂的标志。
3.2.3 原标准中废物箱的设置间距考虑主要出于方便行人随时
丢弃垃圾,间距较小,影Ⅱ戽景观,随着市民行为规范的提高,除
旅游景点、步行街、交通站、体育场 (馆)等人流集散场所的废
物箱设置间距可较小外,其余道路应放宽间距。本次修订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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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的相关规定,并且对道路和广场废物箱设置分别进行了

规定。

3.2.4 镇 (乡 )建成区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

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等公共场所也应该设置废物箱,且废物

箱的设置间距应按道路功能来确定。

3.2.5 由于镇 (乡 )建成区相比城市人流量少,同样功能的道

路两侧废物箱设置密度应较城市低,因此本条规定参照城市道路

两侧的废物箱的设置间隔,乘以 1.2~1.5的调整系数。

3.2.6 按照每个废物箱服务半径约为 lOm~zOm设 置,即相当

于设置间隔约为⒛m~幻m,但是广场上的废物箱一般大多沿广

场周边设置,若将广场按圆形来考虑,则 300n.z~1000mz设 置

一处即相当于沿周边约 60m~110m设置一处废物箱。具体取值

需根据广场面积大小来确定,面积大的宜取上限,面积小的宜取

下限。

3.3 垃圾收集点

3.3.1 垃圾收集点指按规定设置的收集垃圾的地点。垃圾收集

点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设有建构筑物的垃圾容器间的形

式,另一种为不设建构筑物仅放置垃圾容器的形式。垃圾容器包

括废物箱 (见 3.2节 )、 垃圾桶、垃圾箱等;垃圾容器间一般为

内设垃圾容器的建构筑物。本条增加了垃圾收集点的标志要求 ,

并明确垃圾收集点、垃圾分类标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其中垃

圾收集点标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

CJJ/T125的规定,垃圾分类图形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的 规定。参照 《市容环境卫

生术语标准》CJJ/T65-20∝ 的规定,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及

收集量较小,一般为直接提供使用者投放垃圾的设施。

3.3.2 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过大,以便于垃圾的收

集和投放,同时也要避免垃圾收集点面积过大,根据环境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活习性等采取具体的垃圾收集点形式。由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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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形式较多,因此难以根据住宅形式规定收集点设置位置 ,
故删除了原标准

“
在规划建造新住宅区时,未设垃圾收集站的多

层住宅每 4幢应设置一个垃圾收集点,并建造垃圾容器间,安置
活动垃圾箱 (桶 )” 的规定。

城市居民区住宅集中,人口密度大,为方便垃圾的收集和投
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m。 本次修订范围扩展到农村
地区,其中镇 (乡 )建成区居民住宅较分散,人 口密度较城市
小,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放大至 100m;村 庄多为独立住宅 ,
人口密度更小,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放大至 200m。 为方便收
集作业 ,收集点应该设置在收集车易于停靠的路边等地。
3.3.3 垃圾量由生活习惯、生活质量等因素确定 ,此外再根据
人口数量、收集频率、垃圾种类等确定存放容器的容量。

3.3.4 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需根据分类方式放置分类收集容器 ,
并考虑废旧物品的存放用地。

3.4公 共 厕 所

3.4.1 城镇各类公共场所是吸引大量人流的主要设施 ,为其所
吸引的人群提供如厕服务 ,是各类公共场所的义务。根据对城镇
各种公共场所现行的设计标准、规范进行统计 ,铁路旅客车站、
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的厕所设置要求规定得比较具体;公园、剧
场、旅馆、商场等公共场所的标准规范规定较模糊 ;而港口客运
站、公交始末站、地铁、步行商业街等公共场所的标准规范未提

及厕所的设置要求 ;另外汽车客运站、社会停车场、体育建筑等
公共场所对建筑内部厕所作了规定,但对其外部场地的厕所未作
要求。部分现行标准规范对厕所的规定摘录如下 :

《铁路旅客车站建筑设计规范》GB50226— ⒛07第 4.0.12
条 :车站广场应设置厕所,最小使用面积可根据最高聚集人数或
高峰小时发送量按每千人不宜小于 25m2或 4个厕位确定。当车
站广场面积较大时宜分散布置。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2-90第 3.3。 l条 :一 、二、三

28



级旅馆建筑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息会客、外币兑换、邮电

通讯、物品寄存及预订票证等服务设施 ;四、五、六级旅馆建筑

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息、接待等服务设施。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Jα 57一 ⒛00第 4.0.6条 :剧场应设

观众使用的厕所 ,厕所应设前室。厕所门不得开向观众厅。男女

厕位数比率为 1:1,卫生器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 (l)男 厕 :应

按每 100座设一个大便器,每 幻 座设一个小便器或 0.60m长小

便槽 ,每 150座设一个洗手盆;(2)女厕 :应按每 25座设一个

大便器,每 150座设一个洗手盆;(3)男 女厕均应设残疾人专用

蹲位。

《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Jq58_⒛08第 4.3.1条 :公共区

域宜由门厅、休息厅、售票处、小卖部、衣物存放处、厕所等组

成。第 4.3.8条 :电影院内应设厕所 ,厕所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qJ14中的有关规定。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6-91第 3.1.2条 :观众服务

设施应包括售票处、存物处、纪念品出售处、食品小卖部、休息

处、厕所等。

《镇规划标准》GB50188-⒛ 07第 12.3.5条 :镇区主要街

道两侧、公共设施以及市场、公园和旅游景点等人群密集场所宜

设置节水型公共厕所。

从目前国内各城镇公共厕所服务系统反映出的问题来看 ,主

要是各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附近公共厕所缺乏。造成问题的原因

主要是公共场所建造时对厕所重视不够,有的建设了公共厕所 ,

但是布局和规模不合理;有的仅考虑了室内厕所,未考虑为室外

流动人群提供如厕服务。

3.4.2 为方便不同层次的预测公共厕所的数量 ,保留了设置密

度指标,并按照国家标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⒛ 11的规定,对用地分类类别进行了更新,对新的

用地类别的公共厕所密度指标进行了修正。

3.4.3 根据近几年城镇公共厕所建设经验 ,公共厕所主要服务



于城市公共场所的人群 ,·公共厕所设置位置与公共场所和人有

关,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必须设置相应的公共厕所 ,因此,公共
厕所的间距和数量与公共场所的位置和数量有关 ,与人口和用地
规模关系不大。但对于城镇范围内的一般性区域,如道路、城市
休憩场所等处也有人群流动,需要设置公共厕所以满足人群如厕
需求。因此 ,本次修编将公共厕所的设置间距调整到与人流相关
的道路和公共场所范围内。

根据人行走的路线和停留的场所 ,公共厕所设置位置分为城
市道路、城市休憩场所。根据人流量的大小,本标准将城市道路
分为商业性路段、生活性路段和交通性路段。商业性路段是指沿

街商业型建筑物占街道上建筑物总量的 50%以上的路段,单边
步行人流量约在 (3000~50oo)人次/h;生活性道路是指沿街
商业型建筑物占街道上建筑物总量的 15%~5o%,单边步行人
流量约为 (1000~30oo)人次/h;交通性道路是指沿街商业型
建筑物在 15%以下,单边步行人流量 1000人次/h以下的道路。
根据对行人如厕意愿的调查研究表明,人产生如厕生理需求

后 ,大多数希望在 2min~3min之内找到厕所。因此,本标准以
人急步行走 2min~3而 n到达厕所为依据,计算公共厕所的分布
间距。

3.4.4 公共厕所是为城乡公共人群服务的,根据人群所处场所
的不同,公共厕所分为配套公共厕所、对外开放公共厕所、环卫
公共厕所三类。

配套公共厕所是指在城镇中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 (居住区内

部公共活动区、城市商业街、文化街、火车客运站、汽车客运站、

机场、港口客运站、轨交站、公交始末站、文体设施、集贸市场、

展览馆、公园、旅游景点等),按照公共场所的设计规定 (规范、
标准等)配套建造的公共厕所。城镇公共场所为所辖范围内的人
群提供如厕服务,是公共场所 (管理者或业主)的义务。
对外开放公共厕所是指城市中的经营性场所 (酒店、宾馆、

餐馆、饭店、商场、茶馆、咖啡馆、网吧等)或公共写字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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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楼等的内部厕所向外部人群开放的厕所。各地环卫部门应当鼓

励经营性场所业主将内部厕所对外开放。

环卫公共厕所是指在城市道路、市政广场、公共绿地等人流

通行区域 (周边一定范围内没有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和对外开

放公共厕所),由环卫部门主导建造的公共厕所。环卫公共厕所

以固定式为主 (根据需要选择附属式公共厕所或者独立式公共厕

所),若建设固定式厕所比较困难时,可设置活动式公共厕所。

人群的如厕需求主要仍需由配套公共厕所及对外开放公共厕

所来满足,且依据公共厕所建设难度大、落点难等实际难题 ,本

条提出了加强城市公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的配套服务功能的要

求。要提高城市公共厕所的服务水平 ,首先应该规范城市各类公

共场所配套公共厕所的设置,明确配套公共厕所设置要求,特别

是为室外流动人群提供服务的配套公共厕所的设置要求。

3.4.5 本条对公共厕所建设提出了规范化要求。公共厕所的设

计、建造应该按照国家现行标准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遮 的有关要求进行 ,厕位数、建设标准、配套设施等的设计应

该符合公共场所的人流量、公共场所所在区域的特点,以及其他

设计标准、规范的规定。村庄的公共活动区应该设置公共厕所 ,

建设形式可以参照城镇地区公共厕所的要求。

1 本条对公共厕所的建筑形式和建设形式提出了要求。为
了减少公共厕所单独占用土地,应与主体建筑合建 ;同时为了提

高公共厕所的服务水平,应采用固定式公共厕所。

2 本条提出了大中型商场、餐饮场所、娱乐场所及其他公
共建筑内的厕所,繁华道路及人流量较高地区单位内的厕所 ,应

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各级单位配合,积极将内部厕所对外

开放。

3~5 规定了公共厕所辅助设施的要求。
3.4.6、 3.4.7 不允许公共厕所产生的粪便污水不经过处理直接

排入城镇市政雨水管道和河流水沟。没有污水处理厂的地区,水

冲式公共厕所应设化粪池以便粪便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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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

4.1一 般 规 定

4.1.1 环境卫生工程设施指用于收集、运输、转运、处理和最

终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粪便、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不同垃圾的

工程设施,包括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垃圾粪便码头、水域

保洁及垃圾收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其他垃圾处理设施

等。本条增加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选址通用条件,删除转运站的

选址条件;增加了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选址的风向及水源要

求 ,并提出了选址的环评要求。
4.1.2 明确了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技术的选用原则和技术

选用要求 :

1 规定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设施的设置原则 ,对于拥有相
应土地资源且具有较好的污染控制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卫生填埋

方式。

2 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设置原则,当生活垃圾热值
大于 5000kJ/kg且卫生填埋场选址困难时宜设置。

3 规定了生物处理设施的设置原则,对于进行分类回收可
降解有机垃圾的地区,且易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含量大于 70%时 ,

可采用适宜的生物处理技术。对于生活垃圾混合收集的地区,应

审慎采用生物处理技术。

4.1.3 规定了其他垃圾 (餐厨垃圾、大件垃圾、建筑垃圾、粪

便等)处理设施的设置原则。
4.1.4 规定了垃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及绿地率设置要求 :

1 规定了卫生填埋设施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10m(《城
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⒛03规定为 20m,《 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qJ17~200z± 规定 8m,《 生活垃圾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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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建设标准》建标 124— zO09规定 10m)。 规定了焚烧处理设

施、堆肥处理设施、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10m(《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规定为
10m)。

2 规定了粪便处理厂绿化隔离带宽度不应小于 5m。

4.2 垃圾收集站

4.2.1 原标准中未明确设置的条件 ,操作中较难实施。为此 ,

本次修订进一步细化了垃圾收集站的设置条件。为便于管理 ,封

闭式小区宜单独设置收集站;当垃圾产量超过 4t/d时设置收集

站较为合理 ,若小于 4t/d,可联合设置或设置收集点,本条中

明确的 50O0人居住小区或村庄,其垃圾产量一般也在 4t/d以

上 ;小于 5000人的居住小区,垃圾量一般小于 4t/d。 参照 《市

容环境卫生术语标准》CJJ/T65的规定 ,垃圾收集站指
“
将分

散收集的垃圾集中后由收集车清运出去的小型垃圾收集设施
”
,

服务半径及收集量较大,一般其前端还需设置分散的垃圾收集点

供使用者直接投放 ,然后采用人力、非机动车、电瓶车进行收

集,再通过机动车将垃圾运出。
4.2.2 原标准中主要按人力收集方式确定的服务半径。近年来 ,

随着各地小型机动车收集方式的普及,其服务范围可适当扩大 ,

为此 ,本次修订中对两种不同收集方式确定了不同的服务范围。

原则上居住区内收集站的设置数量按人力收集最大服务距离不超

过 1km或小型机动车 (通常为电瓶车)收集最大服务距离不宜

超过 2km来确定,但也可按不跨越行政区域 (街道 )、 不跨越交

通主干道及河道等形成的自然区域并结合该区域内垃圾日排出量

来确定。

4.2.3 本条提出了收集站的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高峰月的垃圾

量来确定。

4.2.4 原标准中未明确收集站选址的基本要求,本次修订中增

加了收集站选址的基本要求,首先要满足作业需求,方便车辆进



出;其次,要求市政设施完善,包括道路、供电、上下水等基本
条件。

4.2.5 原标准中只规定了设置给排水设施,未明确收集站的环
保要求。随着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对收集站的环境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为此 ,从发展趋势上看,收集站应向密闭式方向发展 ,
同时,收集站还应有除臭措施,为此,本次修订中增加了相应的
内容。

4.2.6 本条提出了收集站的设备数量根据收集站收集的垃圾量

及收集站专用垃圾容器垃圾装载量确定 ,并且设备数量不同需要
不同的建筑面积。按照设置一台压缩机及一只专用垃圾箱 ,并考
虑放置分类收集容器,提出收集站建筑面积一般不小于 SOmz。
4.2.7 收集站是城市居民居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 ,其布置不仅
影响收集站的运营和作业安全,而且影响居住小区交通与环境 ,

应合理布局。另外收集站与居民住房及公共建筑物距离较近,其

建筑物设计及外部装饰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且由于收集站作
业时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及臭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设置绿
化隔离带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3 垃圾转运站

4.3.1 原标准中,转运站规模分为三类 ,根据 《生活垃圾转运
站技术规范》CJJ47-⒛ 06,转运站规模可分为三大类或五小
类,为此,本次修订对转运站规模分类进行相应调整。将转运站
的选址要求作为环境卫生工程设施的选址要求一并纳人一般

规定。

4.3.2 本条对转运站设置条件进行了细化 ,并对用地指标进行
了适当调整。

研究发现,在诸多区域 ,垃圾直接运输和中小型转运站转运
的临界点距离通常在 10km左右;中小型转运站转运与大中型转
运转转运的临界点距离通常在 ⒛km左右 ,为此,在本次调整中
增加了对不同类型转运站设置的推荐运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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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条件中增加了镇 (乡 )宜设置转运站的内容,主要是随

着处理设施的规范,镇 (乡 )通常无处理设施 ,需要运往距离较

远的处理设施。目前镇 (乡 )的垃圾收运模式一般是村庄收集、

镇 (乡 )转运。为便于镇 (乡 )垃圾的收运管理,推荐镇 (乡 )

宜设置转运站。

对于采用小型转运站模式的区域 ,建议按 2kmz~3k∥ 设置

一座小型转运站,以便垃圾的收运作业。

对于垃圾转运站用地指标,基本参照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

规范》CJJ47-⒛ 06的用地指标,主要区别在于对Ⅱ类和Ⅲ类转

运站的指标进行了调整。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建成的大中型转运站

(主要为Ⅱ类和Ⅲ类)的用地进行分析,结合目前采用的主要工

艺形式,认为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qJ47中 Ⅱ类和Ⅲ
类用地指标偏高,为此 ,对其用地指标进行了相应调整,适当降

低 ,可节约土地资源。

另外,原标准中规定了绿化隔离带宽度,该条件太严格 ,若

按此条件执行,诸多转运站将无法建设。鉴于目前建设的转运

站,特别是中大型转运站,其卸料和转运作业基本在室内进行 ,

并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 ,为此,在项目审批过程中,相应管理

部门也并不强求绿化隔离带宽度的要求,通常按照相应规范要求

转运站建筑进行适当退界,对于站内需要设置消防通道的转运

站,一般要求建筑物退界距离不小于 5m;对于站内不需要设置

消防通道的转运站,一般要求建筑物退界距离不小于 3m。 为进

一步减少对周围环境影响,在本次修订中要求转运作业功能区
(包括建筑物和回转场地)退界距离不小于 3m~5m。 对于Ⅴ类

转运站,通常借用市政道路作为回转场地 ,甚至有些为附建式 ,

故对该类转运站的退界距离不做要求。

关于绿地率 ,为节约土地资源,以及根据近年来实施的转运

站的实际情况,建议绿地率控制在 zO%~30%。

4.3.3 本条阐明了转运站的环境保护要求。

4.3.4 建立称重计量系统有利于环卫作业走向市场,实现转运



站企业化管理,掌握服务区内垃圾产出量的变化规律和增长趋

势,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监控系统的建立对于大型转运站的

自动化操作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4.4 垃圾、粪便码头

4.4.1 本条款叙述了垃圾、粪便码头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4.4.2 原标准中适用的船只吨位偏小,已不满是发展的需要。

且根据近年来实施的垃圾、粪便码头情况来看,基本参照现行行

业标准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JTJ212计算泊位长度,为

此,对该部分内容按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JTJ212进行了

修订。

4.4.3 本条规定了针对不同船型的垃圾、粪便码头的泊位富裕

长度计算方法。

4.4.4 本条规定了垃圾、粪便码头的陆域面积、防护设施等 ,t

未作调整。

4.5 水域保洁及垃圾收集设施

4.5,2 水域保洁打捞垃圾除了可通过垃圾收集船驳运外,一般

大多从陆地驳运,目前大部分城镇采用直接将打捞垃圾堆放在岸

边,经滤水后用垃圾车运走的方式,没有专门的水域保洁打捞垃

圾上岸及驳运设施,造成水体污染且影响市容观瞻。水域保洁打

捞垃圾上岸及驳运设施目前主要有两类,一是水域保洁管理站 ,

其具备水域保洁打捞垃圾的上岸及驳运、保洁及监察船舶停靠、

水域保洁监管办公等功能;二是水域垃圾上岸点,仅作为水域保
洁打捞垃圾的上岸及驳运设施,不一定有设施和机械设备,不作
为工程设施,无需单独占用地,一般设置在河道等水域岸边,可

根据河道等水域面积大小、宽窄及保洁方式等确定其设置位置 ,

需配备垃圾收集容器和滤水装置。

4.5.3 水域保洁管理站是具有水域保洁打捞垃圾的上岸及转运、

保洁及监察船舶停靠、水域保洁监管办公等多种功能的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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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需要一定的岸线及陆上用地。根据上海市河道保洁调研统计

数据及船舶的保洁行驶里程确定了水域垃圾收集设施的设置指

标 ,按中等清扫船一航班行驶距离 (单程)一般不宜超过日保洁
河道长度 61m~8km考虑。
按中型清扫船配置,12km~16km河道长度约配置 5艘 (按

30m~50m河道宽度),并配置监察船只 1艘 ,按每艘停泊岸线
zOm,共 120m,另外垃圾上岸转运一般需 30m~50m岸线 ,可
合并建设,故总使用岸线约 120m。

若按人工保洁船配置,12km~16km河道长度约配置 11艘
(按 30m~50m河道宽度),每艘停泊岸线需 5m,共 55m,并配
置监察船只 1艘 ,岸线 zOm,另 外垃圾上岸转运一般需 30m~
50m岸线,可合并考虑,故总使用岸线约需 ⒛m。

水域保洁管理站所需要的岸线长度应根据船只长度、河道允

许船只停泊档数确定 ,若停一档,使用岸线每处 80m~120m,

若停二档或以上 ,使用岸线可适当减少 ,但一般不少于 50m,由

于目前城市岸线紧张、控制较严 ,故本标准规定了每处使用岸线
50m的下限。

陆上用地面积包括垃圾转运设施用地 (约 150nRz),管理用

房、工人休息用房、维修及仓库等,绿化率不低于 30%。

4.6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4.6.1 本条规定了卫生填埋设施的设置要求 :

1 参照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规定了卫
生填埋设施污染源 (垃圾填埋库区、渗沥液处理区、填埋气处理

及利用区、臭气处理区等)距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区域应

大于 0.5km。

2 参照 《城市生活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
地指标》 (建标 E2005]157号 )以及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 124-2009)规定了卫生填埋设施用

地面积应满足使用年限不小于 10年 ,库容利用系数不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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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3/m2。

4.6.2 本条规定了卫生填埋设施场址选择应满足的基本条件 ,

应位于地质情况较为稳定、取土条件方便、具备运输条件、人口

密度低、土地及地下水利用价值低的地区,并不得设置在水源保
护区、地下蕴矿区内。

4,6.3 规定了焚烧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

1 规定了焚烧处理设施污染源 (垃圾卸料与处理区、烟气
处理车间及烟囱、灰渣处理区、渗沥液处理区、臭气处理区及排

气筒等)选址距离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 0.3km。
2 参照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

设用地指标》 (建标 E⒛05]157号 )规定了焚烧处理设施综合
用地指标 ,采用 (50~20ω m2/(Ⅱ d)。
4.6.4 规定了堆肥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

1 规定了堆肥处理设施污染源 (垃圾卸料与处理区、渗沥
液处理区、臭气处理区及排气筒等)距离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
0.5km(参照相近处理设施填埋场选取 )。
2 参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

用地指标》(建标 E2005彐 157号 )规定了堆肥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

标 ,采用(85~300)m2/(t· d)。

4.7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

4.7.1 本条规定了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

1 规定了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原则 ,必须进行源头单独分类
收集、密闭运输,餐厨垃圾总产生量大于 50t/d的地区宜建设集

中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2 规定了餐厨垃圾宜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集中设置,便于
资源共享、污染集中控制。

3 规定了集中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设置位置 ,污染源 (餐厨
垃圾卸料与处理区、渗沥液处理区、臭气处理区及排气筒等)距

居民点等区域应大于 0.5km(参照相近设施堆肥厂选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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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定了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综合用地指标,参照堆肥处理
设施 ,宜采用(85~300)m2/(t· d)。

4.7.2 规定了大件垃圾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

1 规定了大、中城市宜设置区域性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2 规定了大件垃圾处理设施宜与其他环境卫生工程设施集
中设置。

3 规定了大件垃圾储存设施的要求,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要求执行。

4.7.3 本条规定了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和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

1 规定了建筑垃圾处理设施污染源 (垃圾填埋库区、渗沥

液处理区、臭气处理区等)与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区域的

距离 ,参考卫生填埋设施,应大于 0.5km,转运调配设施距离

参照处理设施执行。

2 规定了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用地面积和库容利用系数 ,参
照卫生填埋设施 ,库容应满足使用年限不小于 10年 ,库容利用

系数不宜小于 8m3/mz。 转运调配设施堆高及边坡除了应保证本

身堆体稳定外,尚应保证周边设施 (建构筑物等)的安全,堆放

高度不宜超过周围地坪 3m。

4.7.4 本条规定了粪便处理设施的设置要求 :

1 规定了粪便应逐步纳人城市污水管网,统一处理。在城

市污水管网不健全地区,未纳管粪便应由粪便处理设施处理后排

放或纳人污水厂。

2 规定粪便处理设施规模不宜小于 50t/d。
3 规定的粪便处理设施厂址选择原则,应优先选择在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或主干管网的用地范围内或附近。

4 规定了粪便处理设施用地面积确定方法,根据处理量、
处理工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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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5.1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5.1.1 基层环境卫生机构是指按环境卫生管理体系如镇、街道

设置的环境卫生机构。用地面积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大的取下
限,人 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5.1.2 为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有利于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的

落实,增加基层环境卫生机构选址的相关内容 ,即与环卫停车场
和转运站等合建。考虑到目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很多街道的人
口增幅较大,根据上海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调整万人设置

指标,降低基层环境卫生机构设置数量。由于环境卫生车辆停车
场应含有修理工棚 ,因此基层环境卫生机构中用地规模的下限扣
除了修理工棚的面积。基层环卫机构的个数往往还与行政管理体

制有关,不完全与人口成正比,因此删除基层环卫机构设置个数

的指标。

5.1.3 对基层环境卫生机构的设施配套提出要求。

5.2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

5.2.1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的位置既要考虑作业方便,又要不

影响周围环境。

5.2.2 明确了环卫停车场的功能定位。
5.2.3 环卫车辆大小差别较大,停车场用地适当考虑环卫设施
绿化要求、参照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核定测算。大中型车辆是指

大于 4t的机动车辆,小型车辆是指小于 5t大于 lt的车辆 ,微型

车辆是指小于 lt的车辆。根据建设部 《城市环境卫生当前产业

政策实施办法》提出的要求计算 ,环卫车辆拥有量是 2.5辆 /万
人 (以 5t车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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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

5。 3.1 为了供工人休息、更衣、洗浴和停放小型车辆、工具等 ,

应设置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在作业服务市场化的

条件下,该设施可由企业自建,但位置由规划确定。

5.3.2 本条提倡环卫作息场所与垃圾收集站、垃圾转运站、环

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独立式公共厕所等合建。将环境卫生清扫、

保洁工人作息场所设置数量的测算依据调整为清扫保洁服务半

径,根据全国城镇市容环境卫生统一劳动定额,人力手推车的行

走速度为 4km/h,保 洁作业人员的准备结束时间为 30而n~
60min(机械化程度不同),再综合人力所及的行走距离、道路

通行条件等因素可测算清扫保洁服务半径约 0,5km~1,5km,

其中人口密度低、污染程度小、保洁次数少的工业园区适用于

上限。

环卫作息场所的建筑面积主要与该作息场所的功能配置、环

境卫生工人数量等有关,但环卫作息场所的建筑面积与工人的数

量并不成正比,在功能配置满足需求的同等条件下 ,人数多的环

卫作息场所面积人均指标要小于人数少的环卫作息场所面积人均

指标。根据测算 ,将环卫作息场所人均建筑用地指标的下限略

下调。

鉴于目前手推型保洁设备的日益增多,原有作息场所的空地

面积已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因此上调其空地面积上限,以增强其

适应性。

5.4 洒水 (冲洗)车供水器

5.4.1 供水器的位置既要方便取水,又不能设在交通繁忙的主

干道。

5.4.2 根据各地实际供水情况,本着资源共享的原则 ,增加了

关于消防及其他途径供水的规定。

5.4。 3 给机动车辆供水 ,明确了供水器设置间距。

4彐



1511225658
统一书号;1s112· zsCs8

定  价: ⒑ m 元


